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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技術學院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 100 年 10 月 20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志鵠樓四樓會議室 

出席人員：王春源  蔡泰山  張玉岑  孫茂誠  吳傳壽  邱英嘉  于大光  王士榮  孔光源 

  胡美山  胡雅慧  鍾  愛  周美伶  陳淑如  蔡瓊萩  林秀姿  葉佳文  陳天志 

  呂宛蓁  王冰如  張琳琳  李慧嫺  方黃裕  周璻薇 

請假人員：王宇傑  蔡清嵐  陳啟益  廖文正  簡後聰 

列席人員：林世洪  江新祿  王宗吉  姚佳伶  舒  程  彭煥勛  盧榮芳 

主席：王春源 

秘書：高  正 

紀錄：廖淑如 

壹、主席致詞（略） 

貳、各單位工作報告（略） 

參、討論提案 

第一案：擬修訂「南亞技術學院專題研究、專案計畫、產學合作及技能競賽成果獎勵辦法」之「參、

獎勵方式」，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發處研發行政組) 

說  明：一、100 年 10 月 3 -4 日舉行之「100 年度全國技專院校研發主管會議『研發佈局，智

財加值』」會議，指出技職體系之學校承接各公民營機構委託之產學合作案件，不

宜區分「專案研究」或「技術服務」之類型。 

二、每年各校填報教育部委託雲科大辦理之「校務基本資料庫」，針對產學合作案件，

是否成案之最低門檻為新台幣伍萬元整。 

三、擬修訂「南亞技術學院專題研究、專案計畫、產學合作及技能競賽成果獎勵辦法」

之「參、獎勵方式」相關條文，如修訂內容對照表。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 

 

第二案：100 年度教師進修博士學位申請補助學雜費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說  明：一、依據本校教師進修辦法規定辦理。 

二、100 年度（99-2 學期及 100-1 學期）教師進修，申請補助學雜費統計表如附件。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 

 

第三案：雙軌訓練專班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擬新聘兼任教授 1 位，副教授 13 位，教官 2 位，助

理教授 4 位、及兼任講師 20 位，共 40 位。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暨職業訓練中心） 

說  明：一、新聘兼任教授 1 位：孫茂誠。 

二、新聘兼任副教授 13 位：廖威量、李平惠、朱朝煌、楊慶彬、林俊源、黃燕文、陳

德楨、王士榮、許天路、何碧蘭、張耀仁、候光煦、伍孝鵬。 

三、新聘教官 2 位：吳欽武、王美華。 

四、新聘兼任助理教授 4 位：紀丕鴻、施元斌、吳紹瑋、溫清祥。 

五、新聘兼任講師 20 位：童景賢、徐耀忠、李叔寶、駱芳柏、葉榮鵬、董金龍、姜金



 2

龍、范振朝、李佳雄、孔令民、譚聖光、雷鴻村、郭順奇、黃美雲、黃旭永、杜運

皋、沈拯中、簡民原、何嘉耀、林麗珊。 

六、校內師資(已發聘，不重覆發聘)。 

七、本案業經 100 年 9 月 4 日推職中心 100 學年度第 1 次審查小組會議通過。 

八、新聘兼任老師聘期自 100 年 10 月 21 日至 101 年 1 月 31 日止。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 

 

第四案：雙軌訓練專班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擬續聘兼任講師 10 位，共計 10 位。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暨職業訓練中心） 

說  明：一、續聘兼任講師 10 位：姚佳伶、李文博、陳怡瑩、徐妮瑩、陳以淳、蔡國邦、張國

華、張幸慈、黃德福、郭庭豪。 

二、校內師資(已發聘，不重覆發聘)。 

三、本案業經 100 年 9 月 4 日推職中心 100 學年度第 1 次審查小組會議通過。 

四、續聘兼任老師聘期自 100 年 10 月 21 日至 101 年 1 月 31 日止。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 

 

第五案：99 學年度績優導師暨學輔人員，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說  明：一、99 學年度績優導師暨學輔人員，業經 100 年 10 月 13 日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

次學務會議初審通過，名單如下： 

二、依本校績優導師暨學輔人員獎勵辦法規定辦理。 

三、請校教評會複審。 

 

日間部 99 學年度績優導師暨學輔人員推薦名單應選績優導師 9 名，學輔人員 2 名

系所 職級 姓名  排 序 系所 職級 姓名  排 序 

應外系 講師 吳景龍 1 幼保系 講師 王素貞 6 

化材系 助理教授 胡慧玲 2 材纖系 副教授 何玉文 6 

機械系 副教授 林明俊 3 數媒系 講師 吳國禎 7 

建築系 副教授 謝素蘭 4 土環系 講師 彭國隆 8 

資工系 講師 曾錦良 4 財金系 助理教授 黃聖棠 9 

企管系 助理教授 謝雅梅 5 資管系 助理教授 蔡清嵐 10 

 學輔人員  吳敏慧 服務學務處達 22 餘年，認真負責、愛戴學生，予以推薦。

 學輔人員  蘇惠芬 服務學務處達 23 餘年，認真負責、愛戴教職員生，予以推薦。

 

進修部 99 學年度績優導師暨學輔人員推薦名單應選績優導師 5 名，學輔人員 1 名

系所 職級 姓名  排 序 系所 職級 姓名  排 序 

夜--幼保 講師 莊雅琳 1 夜--應外 講師 高正 6 

夜--財金 副教授 陳香伶 2 夜--建築 講師 王權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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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企管 講師 溫小芬 3 夜--機械 副教授 林廣台 7 

夜--化材 講師 曾慧娟 4 夜-土環 講師 鍾永樑 8 

夜--材纖 助理教授 王冰凝 5 夜--資管 講師 簡琨晃 9 

 學輔人員 (進修部、
進院推 1人) 孔令民 經常排解學生突發事件，辦理各種競賽，凝聚同學向心力，

值得嘉許。 

 

進修學院 99 學年度績優導師暨學輔人員推薦名單應選績優導師 2 名 

系所 職級 姓名  排 序 系所 職級 姓名  排 序 

進院--機械 副教授 王士榮 1 進院--應外 講師 黃紹瑛 3

進院--幼保 講師 許雅惠 1 進專--資管 講師 李致中 4

進專--企管 講師 黃冠傑 2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依據學務處排序推選績優導師及學輔人員。 

 

第六案：建築系助理教授王捷停聘事宜，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建築系） 

說  明：一、依據報载(附件一)，本系助理教授王捷自 100 年 9 月 21 日(二)起因案無法到校執行

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二、經本系於 100 年 10 月 5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通過建議暫予停聘(附

件二)。 

三、提請審議。 
決  議：1.請胡美山委員監票，王士榮委員唱票，高正老師記票；應出席委員 29 位，在場委員

21 位，無記名投票結果：同意票 21 票、不同意票 0票。 

2. 主席宣布依會議無記名投票決議：王捷助理教授停聘，「俟停聘原因消滅並經服務學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回復其聘任關係」。相關處理方式將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 14-1 條至第 14-3 條規定辦理。陳報教育部核准，並以書面附理由通知當事

人。 

 

肆、臨時動議(無) 

散  會 

(13：40) 

 

紀錄 

 

主席 

 


